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技术支持及服务保障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预算为15万元。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落实环境安全责任，筑牢生态安全防线，强化区域站、驻市站间的协同合作，形成快速响应、有效联动的应急监测机制。提升应对西江流域跨市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监测的综合能力，更好保障第十五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生态环境质量、污染防控和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
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2025年工作要点》（粤环监测〔2025〕6号）要求，“以区域划分，分别针对各区域内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以及本地易发、已发突发环境事件类型，由区域站牵头，驻市站参与，按区域或流域开展至少一次应急监测演练工作，通过演练锻炼队伍、检验预案、磨合机制，提升应急监测队伍的实战能力”。同时还要求“驻市站加强对县区站培训，强化基层监测人员水平”。
综上所述，编制该项目需求书，力求进一步强化区域内各驻市站之间在应急监测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协同作战能力。
（2） 项目内容
1.模拟西江流域水质监测结果异常，组织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1场；
2.组织应急演练分析复盘总结1次；
3.组织应急监测能力提升总结1次。
二、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
1. 组织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1场
应急演练地点位于广东省内，具体地点由采购方指定。应急演练具体工作内容包括：根据演练需求设置演练方案、编写演练脚本、演练场地布置、演练现场专家评估、租赁演练所需的场所及拍摄服务等。根据演练情景，提供物资保障，包括但不限于签到台、主席台、背景板、观摩台、胸牌、条幅、LED屏幕，演练现场的摄像控制系统、切换系统、辅助系统及音响、音效、视频设备、音视频传输设备、摄像摄影设备以及无人机等。提供的服务保障，包括但不限于负责参加出席人员的签到、引领、资料和用品发放、接驳车辆等事项。
2.组织应急演练分析复盘总结1次
策划并组织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复盘总结，开展环境应急监测技术指导，参加人数约50人。
3.组织应急监测能力提升总结1次
策划并组织广州市12个监测站的应急监测能力提升总结。
（二）服务成果
1. 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工作方案；
2. 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脚本；
3. 组织开展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4. 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记录视频1条；
5. 完成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复盘总结1次；
6. 完成广州市12个监测站的应急监测能力提升总结1次。
（三）服务技术要求
1.标准规范要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2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
2. 进度要求
2025年10月10日前提交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工作方案和应急演练脚本。
2025年12月10日前完成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复盘总结、完成组织召开应急监测能力提升总结，提交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记录视频。
3.管理要求
服务供应商需成立专门的项目组，项目组成员固定。制定的工作进度计划和保障措施全面合理。能确保所提供的演练场地完全满足车辆停放、应急演练和复盘总结等项目需要。
（四）服务人员要求
1.人员配置
服务供应商须安排5名以上技术人员参与本项目，满足项目需求，保证项目进度。（需提供证明）
2.人员资质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生态环境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需提供证明）
3.综合能力要求
对项目工作重点、难点分析恰当具体到位，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对加强生态环境应急队伍建设的方法手段熟悉，深度了解生态环境应急演练或比武、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服务供应商具有生态环境应急演练的承办经验：2020年以来至少承办组织过1次以上生态环境的应急演练。（须提供项目合同、验收报告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bookmark: _GoBack]三、商务要求
（一）标的提供的时间
合同签订后至2025年12月10日。
（二）合同履行期限
2025年12月10日前。
（三）标的服务地点
广东省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采购资金支付
1期：合同签订并收发票后，于5个工作日内预付合同总额50%款项；
2期：采购方在服务供应商完成西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相关内容并收到发票后，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40%款项；
3期：服务供应商提交项目全部成果经采购人验收同意并收到发票后，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10%款项。
（五）验收要求
1.验收时间及方式：项目完成后，由服务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由采购方7个工作日内启动验收。采购方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进行整体验收。
2.验收标准：专业技术人员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成果对照技术要求进行验收。
（六）其他要求
1.保密要求
未经采购人许可，供应商及其参与本项目的人员均不得对外披露或泄露本项目执行过程中采购人提供的信息、因合同履行而知悉的企业信息或环境信息、本项目执行过程中形成的过程信息，以及最终的成果信息。供应商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参与本项目的人员遵守本约定，并对供应商人员违反本约定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供应商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对本项目的技术文档等资料保密；项目完成后，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运用、公布或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相关情况及其他技术文档资料。否则，由于供应商过错导致上述信息发生泄密情况的，供应商必须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2.服务响应方必须在采购文件中对以上条款和服务承诺明确列出，承诺内容必须达到本篇及招标文件其他条款的要求。
